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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细则适用于广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组织的广西有机茶叶产品质量专项监督抽查，专项监督抽查产品为广西有机认证茶叶产品。本细则内容包括产品分类、检验依据、抽样、检验要求、判定原则及异议处理。
2 产品分类
有机茶叶主要是有机绿茶、有机红茶、有机乌龙茶、有机黄茶、有机白茶、有机黑茶，及其再加工制成的有机花茶、有机紧压茶、有机袋泡茶等。
有机砖茶主要有有机黑砖茶、有机花砖茶、有机茯砖茶、有机康砖茶、有机金尖茶、有机青砖茶、有机米砖茶等。
注：以上产品的生产企业应获得有机产品认证证书，取得有机产品认证的茶叶产品最小销售包装标识上应有机产品认证标志、有机码和认证机构名称等标识
3 检验依据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1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19-2008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 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20-2003 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03-2003 植物性食品中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5009.146-2008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268-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GB/T 20769-2008 水果和蔬菜中45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 23200.1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中448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法
GB/T 23204-2008 茶叶中519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NY/T 761-2008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NY 5196-2002 有机茶
SN/T 1969-2007 进出口食品中联苯菊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
SN/T 1923-2007 进出口食品中草甘膦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4 抽样
4.1 抽样场所
在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生产企业抽样及流通领域。
4.2 抽样的规格型号
应抽取同一原料、同一规格、同一工艺的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作为抽查样品。抽查样品应为预包装食品。
4.3 抽样方法及抽样数量
在已获得有机产品认证的生产企业抽样，从同一批次样品堆的不同部位抽取相应数量的样品。抽取样品量至少为1kg，一般不少于3个独立预包装。
在流通环节抽样时，应在货架、柜台、库房或网络食品经营平台抽取同一批次待销产品，抽取样品量原则上同生产环节。
所抽取样品分为2份，约2/3为检验样品，约1/3为复检备份样品（生产领域抽取的备份样品封存在承检机构，流通领域抽取的备份样品封存在经营处）。
注：在本细则的规定中，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自行对检验结果进行复验时所采用的样品，应为抽取的检验样品，不得采用复检备份样品。
4.4 抽样注意事项
4.4.1抽检样品的生产日期应在有机认证有效期内，抽检和检验时间应在产品的保质期内。
4.4.2在生产企业抽样时，抽样人员在抽样过程中，应向被抽查单位查验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机认证证书，确保抽取茶叶样品的有机认证是有效的，并将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有机认证证书复印带回备案。在抽样过程中发现存在伪造、冒用、超范围、超期使用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认证证书、认证标志的，应立即停止抽样，并及时将情况上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4.4.3抽样人员应在加贴封条前后对抽取的样品进行拍照。样品加贴封条前，对产品外观、外包装、产品标签、产品合格证（如有时）等四个方面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清晰反映所抽样品的生产单位、生产地址、产品型号规格、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执行标准等信息内容。样品加贴封条后，再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分别进行拍照，拍取的照片应能够反映出样品加贴封条完好的全貌。照片由抽样人员传送至检验机构，检验机构出具检验报告时应将样品照片（外观、外包装、产品标签、产品合格证（如有时）、加贴封条的样品等照片）纳入报告中。
4.5 样品处置
抽样完成后由抽样人与被抽样单位在抽样单和封条上签字、盖章，当场封样，检验样品、备份样品分别封样。为保证样品的真实性，要有相应的防拆封措施，并保证封条在运输过程中不会破损。样品运输、贮存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确保样品不被污染，不发生腐败变质。样品的运输、贮存，应符合产品明示要求或产品实际需要的条件要求。
4.6 抽样单
应按有关规定填写抽样单，并记录被抽查产品及企业相关信息。
抽样单应有抽样人员签字和受检方负责人的签字。 
5 检验要求
5.1本次抽查产品检验项目主要为食品安全指标，具体检验项目如表1所示
表1有机认证茶叶的检验项目、标准及检验方法
	产品
	检验项目
	判定依据
	检验方法

	1
	硫丹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9-2008

	2
	联苯菊酯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SN/T 1969-2007
GB/T 5009.146-2008

	3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46-2008

	4
	溴氰菊酯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46-2008

	5
	氟虫腈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6
	三氯杀螨醇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46-2008

	7
	氰戊菊酯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46-2008

	8
	内吸磷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 23200.13-2016

	9
	灭线磷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 23200.13-2016

	10
	甲拌磷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11
	氯唑磷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 23200.13-2016

	12
	甲基对硫磷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13
	甲胺磷
	NY 5196-2002
	GB 23200.13-2016
GB/T 23204-2008
GB/T 5009.20-2003

	14
	甲基硫环磷
	NY 5196-2002
	NY/T 761-2008
GB/T 23204-2008

	15
	杀螟硫磷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20-2003

	16
	乙酰甲胺磷
	NY 5196-2002
	GB/T 5009.103-2003
GB/T 23204-2008
GB/T 5009.20-2003

	17
	六六六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9-2008

	18
	滴滴涕
	NY 5196-2002
	GB/T 23204-2008
GB/T 5009.19-2008

	19
	啶虫脒
	NY 5196-2002
	GB 23200.13-2016
GB/T 20769-2008

	20
	灭多威
	NY 5196-2002
	GB 23200.13-2016
NY/T 761-2008

	21
	克百威
	NY 5196-2002
	GB 23200.13-2016

	22
	氧化乐果
	NY 5196-2002
	GB 23200.13-2016

	23
	草甘膦
	NY 5196-2002
	SN/T 1923-2007

	24
	铅
	NY 5196-2002
	GB 5009.12-2017
GB 5009.268-2016



6 综合判定原则
6.1 当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有机茶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xx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合格。”；
6.2 当所检项目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执行标准要求，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论表述为：“依据桂市监函[xxxx]xx号文中《2019年有机茶产品质量广西监督抽查实施细则》要求，对所抽样品的xx个项目进行了检验，其中xx、xx项目的检验结果不符合xx标准号《标准名称》要求。综合判定：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不合格。”。

7 异议处理复检
对判定为不合格产品进行复检时，按以下方式进行：
7.1核查不合格项目相关证据，能够以记录(纸质记录或电子记录或影像记录)或与不合格项目相关联的其它质量数据等检验证据证明。
7.2对需要复检并具备检验条件的，处理企业异议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指定检验机构应当按原监督抽查通知对抽取的备用样品组织复检，并出具检验报告。复检结论为最终结论。

8 附则  
本细则编制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
本细则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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